
西安市阎良区司法局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1、部门预算收支编制的依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按照《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阎良区2015年度区级财政预算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阎政办发【2014】47号）、《西安市阎良区区级财政项目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阎财发[2012]56号）、《中共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党组关于调整2013年区本级部门预算定额标准的报告》（阎政党字[2012]17号）编制的。阎良区司法局2016年度收支预算总额为284.61万元。该预算已由区财政局报区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。

2、支出项目填报口径

（1）基本支出：包括人员经费、商品和服务支出，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。

--工资福利支出：指我局开支的在职职工的各类劳动报酬，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各类社会保险费等。

--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：指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，如离退休经费、生活补助、住房公积金等。

--商品和服务支出：指我局在日常工作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，如办公费、水电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等，不包括项目支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。

（2）项目支出：指我局根据职能职责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。

西安市阎良区司法局2016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
情况说明

    西安市阎良区司法局2016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6.36万元，较2015年6.68万元减少0.32万元，降幅0.05%。其中：随着公务接待计划任务的减少，201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0.36万元，较2015年减少0.02万元，降幅0.05%；2016年公务用车购置维护费预算6万元，较上年减少0.3万元，降幅0.05%，随着2016年全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全面实施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将面临统一下调。
PAGE  
3

